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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１６ 年， 某石化企业 １ 名职工因 ＷＢＣ、 中性粒

细胞 （Ｎ） 低于正常值， 向职业病诊断机构申请苯中

毒诊断， 用人单位递交了该职工无苯接触史的证明，
诊断机构综合分析后作出了 “不能诊断为职业性苯中

毒” 的结论。 劳动者对诊断结论不服， 申请职业病鉴

定， 首次鉴定为 “慢性中度苯中毒 （ＷＢＣ 减少症、
Ｎ 减少症） ”。 企业对首次鉴定结论不服， 申请省级

职业病鉴定， 省级职业病鉴定委员会作出最终鉴定结

论 “无职业性慢性苯中毒”。 现对本例职业病诊断鉴

定进行报道分析。

１　 基本情况

某石化企业有苯抽提单元和加氢单元， 抽提单元

以汽油为原料生产高浓度的苯； 加氢单元是对柴油和

蜡油进行加氢操作， 不存在苯危害。 两个单元有明确

的边界， 最小距离为 １５０ ｍ。 劳动者为加氢单元操作

工， ２０１６ 年在岗期间职业健康体检发现 ＷＢＣ、 Ｎ 低

于正常值， 其认为车间内有接触苯的岗位， 自己也有

可能接触苯， 因此申请苯中毒诊断。
１􀆰 １　 职业接触史认定 　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， 该企业新建

的苯抽提装置开始生产苯， 成品车间轻油罐区有 ４ 台

苯储罐， 存在苯危害因素。 轻油罐区工作班制为 ５ 班

３ 倒， 每班 ８ ｈ， 对苯罐区巡检 ４ 次， ５ ｍｉｎ ／次， 每班

苯接触时间为 ２０ ｍｉｎ。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， 劳动者从轻油罐

区调到航煤罐区， 航煤罐区主要负责煤油、 柴油的储

罐管理， 脱离苯作业岗位。 劳动者接触苯的时间为

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。 ２０１８ 年轻油罐区苯浓

度检测结果为 ０􀆰 １１、 ０􀆰 ３１ ｍｇ ／ ｍ３。 为确认劳动者职

业接触史， 企业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其日常工作的 ８ 个

作业点和 ４ 个操作岗位进行了苯系物检测， 均未检出

苯、 甲苯及二甲苯。

１􀆰 ２　 职业健康检查情况　 根据 《职业性苯中毒的诊

断》（ＧＢＺ６８—２０１３）确定苯中毒相关检测的诊断指标。
劳动者历年血常规检测指标结果见表 １。

表 １　 劳动者历年血常规检测结果

年份 ＷＢＣ （×１０９ ／ Ｌ） Ｎ （×１０９ ／ Ｌ） ＰＬＴ （×１０９ ／ Ｌ）

２００３ ３􀆰 ３ １􀆰 ２ ２１４
２００４ ２􀆰 ７ １􀆰 ４ １９４
２００６ ４􀆰 ６ ３􀆰 ４ １２２
２００７ ３􀆰 ３ １􀆰 ３ １８５
２００８ ３􀆰 ６ １􀆰 ６ ２５１
２００９ ３􀆰 ４ １􀆰 ８ ２３２
２０１０ ３􀆰 ８ ２􀆰 ０ １９０
２０１１ ３􀆰 ６ １􀆰 ７ １８８
２０１２ ３􀆰 １ １􀆰 ５ １８７
２０１３ ３􀆰 ４ １􀆰 ７ １９０
２０１４ ３􀆰 ３ １􀆰 ６ ２１８
２０１５ ２􀆰 ９ １􀆰 ５ １９７
２０１６ ４􀆰 １ ２􀆰 ０ ２３６
２０１７ ３􀆰 ３ １􀆰 ３ ２０３
２０１８ ２􀆰 ８ ０􀆰 ９ １８９

由表 １ 可见， 劳动者未接触苯之前， ＷＢＣ 已低

于正常参考值 （４􀆰 ０ × １０９ ／ Ｌ）； 脱离苯作业岗位后，
ＷＢＣ 仍然低于正常值， 且大致呈下降趋势。

２　 职业病诊断鉴定分析

按照 《职业病诊断通则》 （ＧＢＺ ／ Ｔ２６５—２０１４）（以
下简称《通则》）的规定， 职业病应具备因果关系判定

原则中的： （１） 时序性原则， 即职业病一定是发生

在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之后； （２） 可干预性原则，
对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采取干预措施后， 可延缓疾

病的进展或使疾病向好的方向转归， 即脱离接触后疾

病可减轻或者消失。
劳动者接触苯的时间为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７

月， 在此之前的 ２００３ 年其 ＷＢＣ、 Ｎ 已低于正常值；
２００８ 年脱离苯作业岗位后 ＷＢＣ、 Ｎ 仍低于正常值，
且呈下降趋势。 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劳动者所患疾病是

由于职业活动所引起的， 诊断为职业性苯中毒的依据

不充分。

３　 讨　 论

３􀆰 １　 职业接触史界定必须准确　 该石化企业苯抽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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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元以汽油为原料， 作业场所检测出少量汽油 （０ ～ ３
ｍｇ ／ ｍ３）。 在界定苯接触史时， 应避免将汽油接触史

界定为苯接触史。 汽油和苯有不同的职业接触限值和

相应的职业病诊断标准， 差异较大。
３􀆰 ２　 保存职业卫生管理档案　 职业卫生管理档案是职

业病诊断鉴定的基础资料。 在本例职业病诊断鉴定过

程的各环节中， 该企业及时提供诊断鉴定的相关资料，
履行其法律责任。 但劳动者在 ２００３ 年已经出现 ＷＢＣ
和 Ｎ 减少，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—２００８ 年 ７ 月仍被安排从事

苯作业岗位， 说明企业管理仍需完善。 建议企业做好

职工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， 及时发现职业禁忌证。
３􀆰 ３　 尽快完善诊断标准　 目前指导职业病诊断的国

家职业卫生标准主要有《通则》和各职业病病种的诊

断标准。 《通则》是宏观要求， 具体的诊断标准则是

微观指标， 职业病的诊断和鉴定应在满足《通则》的

前提下开展。 目前《通则》是一项推荐性的标准， 其

效力弱于强制性标准。 职业病诊断和鉴定是一项政策

性、 法规性很强的工作， 建议经过实践检验后， 将

《通则》变更为国家职业卫生强制性标准。
目前国家尚未制定疑似职业病的判定标准， 体

检、 门诊和住院环节对于疑似职业病报告的尺度掌握

不一， 甚至比较宽泛。 如易将一些非苯中毒病例诊断

为疑似慢性苯中毒。
３􀆰 ４　 完善职业病鉴定专家要求　 本例诊断鉴定出现两

种不同结论， 说明职业病鉴定专家的专业素养对诊断

鉴定结论影响较大。 《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》 关

于鉴定专家组的组成尚存在不完善之处： （１） 未限定

鉴定小组无职业病诊断资格专家的职责。 鉴定小组专

家由当事人抽取， 无法保证具备职业病诊断资格专家

数量。 若不具备职业病诊断资格的专家数量偏多， 极

有可能导致鉴定结论不符合事实。 建议在鉴定专家组

组成中， 明确规定不具备职业病诊断资格的专家只参

与讨论而不宜在诊断鉴定书上签字。 （２） 未对专家组

组长的任职条件提出要求。 鉴定会由专家组组长主持，
建议明确规定鉴定专家组组长由取得职业病诊断资格

的学术权威担任。 （３）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对职

业病鉴定专家库成员业务能力进行定期培训和考核，
将熟悉职业病诊断标准作为专家入库的基本条件［１］。
３􀆰 ５　 科学运用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　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
第四十六条规定： 没有证据否定职业病危害因素与病

人临床表现之间的必然联系的， 应当诊断为职业病。
这条规定实际执行起来难度较大， 建议按以下程序进

行甄别： （１） 排除苯接触史的， 很可能是因为其他

疾病引起血常规的异常， 不予诊断为苯中毒。 （２）
有苯接触或不能排除苯接触的， 可通过诊断性治疗等

方式排查， 如对缺铁性贫血患者进行补铁治疗， 部分

患者血 ＷＢＣ、 Ｎ 随 Ｈｂ 一起恢复正常［２］。 （３） 不能有

效认定其他疾病与血常规变化关系的， 综合分析苯接

触证据的有效程度、 其他疾病对血常规指标的影响程

度后再作出诊断。
从职业病防治角度出发，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是平

等的法律主体， 《职业病防治法》 既要维护劳动者利

益， 也要保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。 在职业病诊断鉴

定过程中， 应尊重事实、 依据标准、 科学诊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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